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全称为“浙江亘古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2010，基础层），申请人住所地在浙江省临海市大洋街道沈南路167号，成立于2002年9月17日，并于2015年3月3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7年11月8日），申请人共有股东222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周法查，注册资本15,177万元人民币，总股本为15,177万股。周法查持有申请人68,311,677股股份，占比45.01%，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申请人是集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制造企业。经过多年的业务发展与积累，申请人已形成了包括高压、中低压电力电缆、导线与电线在内的产品线。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2月6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8年2月7日向申请人进行口头反馈，申请人及主办券商、会计师、律师于2018年2月14日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
全国股转系统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浙江亘古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见附件4），其中确认截至2018年1月8日，申请人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不存在违规问题，日常监管中也未发现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申请人自挂牌以来，除本次股票发行外，尚未进行股票融资。
申请人自挂牌以来，尚未实施权益分派。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一） 关于发行方案问题
审核中关注到，本次发行已确定对象发行2,000万股外，预留出467万股拟发行新增股份余量供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截至2017年11月12日，公司股权登记日其他在册股东均未向公司提交书面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告知函，均视为主动放弃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剩余467万股的发行认购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就本次发行，申请人现有股东中已出具自愿放弃其优先认购权承诺函的合计持股比例达81.10%。为保证余下持股18.90%的公司股东能够行使其优先认购权，除向已确定对象发行2,000万股外，申请人为余下18.90%股东留出467万股拟发行新增股份余量供其认购（预留股份余量的计算公式为：X=（2,000+X）×（1-81.10%），X=467）。截至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均未向公司提交书面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告知函，视为放弃优先认购权。根据《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原股东放弃优先认购的467万股可由其他投资者认购。
截至目前，未有其他任何投资者与公司接洽要求认购相应股份并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申请人为未放弃优先认购权的股东预留的467万股股份尚处于待认购状态。
公司为未放弃优先认购权的股东预留的467万股股份将以不确定对象的发行方式进行处理。该部分股份发行的发行对象范围、确定方法如下：
（1）发行对象范围
本次不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在册股东；不超过32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规定的新增投资者。
（2）发行对象确定方法
公司公告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公告》后，公司董事会及主办券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结合认购对象类型、合格投资者资格以及与公司未来发展的契合度，综合考虑认购对象对公司的价值认可和未来业务资源支持性，基于与投资者沟通的方式最终确定发行对象。
（3）保证本次定向发行结果符合相关规定的措施
为避免本次定向发行中出现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情况，本次发行对象中的非公司现有股东将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以及《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中的规定严格落实。
公司在确定具体外部投资者时将核查外部投资者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条件，同时主办券商、律师会从事前、事中、事后等多个方面核查本次定向发行具体外部投资者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条件。
本次股份发行的价格为3.07元/股，拟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不超过2,467.00万股，预计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7,573.69万元。若出现上述拟发行股份未获得全额认购导致募集资金不足的情形，所募集的资金将优先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主办券商和律师已做了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关于资金占用、担保、质押等问题
审核中关注到，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未披露申请人资金占用和质押等情况，且主办券商和律师未发表明确意见。请申请人补充披露资金占用和质押等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以下问题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申请人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是否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2）是否存在质押情况；（3）是否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申请人回复如下：
（1）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三季度报告，《关于追认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6），以及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书面确认，报告期内，申请人仅于2015年存在资金拆出情况。
申请人于2015年与关联方潘冬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法查之配偶）的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期初拆借余额
	2015年累计拆借
	2015年累计归还
	期末拆借余额

	拆入

	潘冬莲
	0.00
	50,405,000.00
	50,405,000.00
	0.00

	拆出

	潘冬莲
	0.00
	11,445,000.00
	11,445,000.00
	0.00


申请人2015年发生的资金拆借中，拆入部分主要系申请人股东为了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解决公司特定时间内的流动资金需要所发生，属于关联方支持公司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而申请人向关联方拆出资金的金额较小，资金拆出的时间较短，且关联方已经及时清偿完毕，并且自2016年1月1日起未再发生公司资金拆出给关联方的情况，申请人原主办券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资金拆借事项进行了现场核查，出具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亘古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现场检查报告》，申请人已披露了上述资金拆借情况，并由2016年度股东大会对上述资金拆借事项进行了补充确认，申请人不存在因前述事项被股转公司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的情形，也不存在申请人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况。
（2）股份质押情况
报告期内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质押；截至2018年1月31日，申请人股东未将其持有公司股份进行质押。
（3）担保情况
申请人报告期内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的情况。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2015年发行人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已在公告中完整披露；2015年以后，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截至2018年1月31日，公司不存在股份质押及违规对外担保情形，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况，亦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浙江亘古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